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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象、强制消费全流程操作指南
 
1、 事前防范
签合同前必做3件事：
（一）‌查资质‌。确认旅行社具备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，导游持有全国统一电子导游证（可通过“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”查询）。
（二）‌审合同。‌仔细阅读旅游合同，重点核对：行程安排是否与宣传一致；是否明确标注购物点名称、停留时间；是否列出所有自费项目及价格；是否有“自愿购物”“无强制消费”等承诺条款。
（三）保‌留凭证‌。保留合同原件、付款记录（POS单、转账截图）、行程单、宣传页等，建议拍照存档。
二、事中应对
遭遇强制消费时的4步应对法：
（1） ‌保持冷静，明确拒绝。
‌礼貌但坚定声明：“我拒绝参加此项目/购物”“无消费义务，请按合同执行行程”“已拨打12345，请行业主管部门协调”。
（2） ‌避免冲突，确保安全‌。
不与导游发生正面争执，尤其在偏远地区或夜间，优先保障人身安全。
（3） ‌联合维权，推选代表。
‌联合同团3人以上建立维权同盟，推选1-2人作为代表沟通，增强话语权。
（四）‌全程取证，固定证据。
‌1.录音录像。记录导游威胁言论（如“不买不能走”“不消费不给上车”）。
2.拍照留存。导游证、车牌号、购物点名称、商品价格标签、合同关键页。
3.保留票据。购物发票、转账记录、POS单等。
⚠️  （五）特殊情况处理。
1.若被甩团或限制自由。‌立即拨打110报警‌，说明位置与情况；
2.若导游拒发房卡、扣留证件：明确告知其行为违法，并同步录音取证。
三、事后维权
5大投诉渠道与操作指南：
（一）向签约旅行社投诉
1.‌时机‌：行程中或结束后
2.‌操作‌：（1）电话联系合同载明的客服电话，要求制止违规行为；（2）行程结束后提交书面投诉（邮件/挂号信），附证据材料，明确诉求（退款、赔偿、道歉）；（3）‌留存沟通记录‌（电话录音、聊天截图）
（二）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
1.‌操作‌：拨打旅游所在地区号+12345，反映具体问题（时间、地点、导游姓名、事件经过）。
2.‌优势‌：跨部门转接，快速分派至文旅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处理。
（三）向文旅部门直接举报
    查询地市详见官方公告电话。
（四）登录全国文旅市场举报系统
1.‌网址‌：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
2.‌操作‌：实名注册 → 选择“旅游市场”类别 → 填写事件详情 → 上传证据材料
（五）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（涉及价格欺诈、假货）
1.‌渠道‌：拨打 ‌12315‌ 或登录 全国12315平台。
2.‌适用情形‌：购买假冒伪劣商品、价格虚高、虚假宣传等消费侵权行为。
四、退赔执行
3种退赔方式与法律依据：
（一）‌旅行社先行退赔。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游客有权在行程结束后 ‌30日内‌ 要求旅行社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货款。
（二）‌仲裁或诉讼。‌若合同中有仲裁条款，可向约定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；无仲裁条款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‌诉讼时效为3年。‌
（三）‌快速退赔基金（部分地区试点）。‌部分城市已设立“旅游诚信退赔基金”，对查实的强制消费行为由政府或平台先行垫付，提升维权效率。
五、关键法律依据速查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七十条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条
（三）《旅行社条例》及实施细则
（四）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及《导游管理办法》
